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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陈博）
著名音乐人苏越涉嫌巨额诈
骗一案，昨日上午在北京市
二中院重新开庭审理。此
前，苏越被二中院一审判处
无期徒刑，后被市高院裁定
发回重审。庭审现场，苏越
的辩护律师认为苏越有些还
款数额未被计算，实际涉案
金额并非 5746万，为他做罪
轻辩护。

女友安雯到庭“鼓劲”

昨日 9 时许，苏越的朋
友——著名词作家、导演甲
丁和苏越的辩护律师陈旭最
先出现在法院大门外。甲丁
很低调，陈旭则在媒体的包
围中简单介绍了他们在此次
重审中的主要辩护思路和意
见，表示苏越案是有从轻判
决的条件和理由的。

临开庭前，苏越的女友、87
版《红楼梦》“晴雯”扮演者安雯
独自步入法院。安雯还给苏越
带了一捆宋词等书籍，“苏越在
里面想写歌。给他带的。”

很快，苏越被带入法庭，他
没有穿号服，而是便装出庭。
旁听席上的安雯右手攥拳使劲
挥着，示意苏越“加油”，苏越则
弯腰双手合拢予以回应。

律师称部分还款被漏算

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显
示，检方指控苏越犯罪的数额
依旧是 5746万余元，指控犯
罪事实和之前也几乎没变化。

“指控的大部分内容属

实，比如我借了多少钱都是
对的，但我还了多少钱好像
还是有些问题。”苏越表示。

陈旭当庭表示，“检方指
控苏越犯罪主要有三笔金
额。第一笔涉及金额3700余
万。关于这笔钱，检方指控
称至案发苏越仍造成受害公
司损失 860余万。但我们根
据检方提交的证据重新计算
发现，案发前，苏越已经还了
3200 余万，另有 600 多万在
海淀法院的民事诉讼中已经
涉及，而且已经法院判决。
第二笔涉及金额 1800余万，
其中 1500万我们认账，但另
外 300万用于增资的部分和
第三笔钱中损失的 180余万
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两笔数
额的定性也值得商榷。”

苏越称错在虚构合同

苏越称，2006年时，他的
公司经营遇到危机。大量电
视片送到电视台播出，但资
金却迟迟无法到账，他向公
司股东隐瞒了实情，想通过
自己短期借款渡过难关。“错
就错在给被借款人提供的文
件及公章，都是虚假的。”

“我一直在做还款的准
备。”苏越说，如果能多给他一
些时间，有可能还上这些钱。

陈旭认为，苏越的主观
恶性不大，所借的钱没有用
于个人挥霍，而是用来堵公
司的亏空。无期徒刑对苏越
来说判罚过重，他希望法院
能改判。经一天的庭审，法
庭没有当庭作出宣判。

“苏越案”重审 律师质疑涉案金额
著名音乐人苏越被指诈骗5746万元，一审被判无期；律师称涉案金额有出入；女友安雯到庭旁听

报社原副总编涉嫌杀妻 重审再次开庭
中国电子报社原副总编常林锋被指杀妻；重审现场完成法庭调查等程序，检方仍建议判处其死刑

■“报社副总编被控杀妻焚尸”追踪

死者死因是否存疑

被告是否遭刑讯逼供

新京报讯 （记者张媛）
中国电子报社原副总编辑常
林锋涉嫌杀妻焚尸一案，昨
日在一中院进行重审阶段的
第二次开庭。此前，常林锋
被市一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
罪、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昨日在重审现场，
检方仍建议以故意杀人罪、
放火罪判处常林锋死刑。

上次庭审未完成质证

2007年 5月 16日凌晨，
中央财经大学家属院发生
大火，女教师马燕（化名）的
尸体在楼道内被发现，之后
其丈夫《中国电子报》原副
总编常林锋被认定有重大

作案嫌疑。2010年 5 月，一
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常
林锋与马燕发生口角后，用
手扼压马燕的颈部，致马燕
机械性窒息死亡。后常林
锋将马燕的尸体运至单元
楼楼道内纵火焚尸导致火
灾，造成两名邻居被烧伤，
其中一人被鉴定为重伤。

之后，一中院一审以故
意杀人罪、放火罪判处他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但常林锋
以自己遭遇了刑讯逼供等为
由提出上诉，去年4月，北京
市高院将此案发回重审。

今年 5月 29日，一中院
重新组织审判人员、陪审员
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重
审。控辩双方共计申请5名

办案民警、3 名法医出庭作
证，庭审持续逾 6 小时仍未
能完成质证，于是昨日一中
院继续组织双方举证质证。

检方建议判被告死刑

昨日的庭审未对媒体
开放，庭审从上午10时许一
直持续到下午 1 时许，双方
完成了法庭调查等程序。
检方建议以故意杀人罪、放
火罪判处常林锋死刑。辩
方认为，如两个罪名能认定
可以判刑，但要求本着“疑罪
从无”的原则，“查实马燕的
死因以及常林锋是否在被迫
情况下做出了有罪供述”。

昨日，该案未当庭宣判。

本案被发回重审的关键
是常林锋推翻了在侦查阶段
曾经做过的有罪供述，称那
都是在刑讯逼供、超强审讯
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而证

据就是他当时虽然被烧伤，
但刚被控制时双手能自由活
动，而现在则严重变形。

对此，出庭作证的法医做
出了解释，称常林锋双手和前

臂受明火作用的可能性不能
排除。不过辩方对此再度提
出质疑，要求传唤常林锋被控
制后曾经为此处理过伤口的
积水潭医院医生作证。

据到庭人员转述，控方提
交了一份《法医会诊意见》，意见
是在2011年9月应北京市公安
局预审总队邀请后五名法医做

出的。法医称死者颈部受压导
致舌骨骨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这是唯一的、有排他性
的结论吗？”庭审时，常林锋

的辩护人提出，他申请调取
死者生前多年的体检记录，
用以证明死者是否还有其他
原因导致猝死。

■ 庭审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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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越 1955年生于北京，作曲家、音乐制作人，曾是中
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
主席。《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等歌曲都是他的作品。

■ 个人档案

■ 特写

安雯情绪稳定中途退庭
昨日，安雯的出现成为

庭审现场媒体关注的焦点之
一。此前，法院认定“苏越
案”发回重审时，安雯曾大哭
并一度哽咽表示“感恩”。而
昨日，安雯情绪稳定，表情也
很轻松，一直和身旁朋友耳
语交谈。上午的庭审进行一

半时，安雯起身到庭外等候，
并和记者聊起了她近日在青
岛住酒店时被骚扰的遭遇。

“和苏越这么长时间没见
了，你进去听听他的声音也好
啊。”有记者问她，安雯开玩笑
地说：“我听他说话？那也不
能听他说关于案子的事啊。”

安雯称，律师梳理证据后认为
苏越有罪轻情节，这让她压力
小了很多，对改判有信心。

据了解，2011年12月，为
了给苏越筹钱还债，安雯宣布
复出。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安
雯是苏越的前妻，但事后，安
雯称他们两人并无婚姻关系。

昨日，音乐人苏越因涉嫌诈骗被带到法庭上受审。当日，二中院对该案进行重审。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2 2011年11月10日，二中院
一审判决苏越构成合同诈骗罪，判
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苏越
上诉。

3 2012年5月31日，市
高院二审撤销苏越无期徒刑
的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为由发回二中院重新
审判。

1 据检方指控，2007 年 12 月至
2008年10月，苏越在任无锡太湖传媒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等身份期间，虚构公
司具有承接北京奥运会巡回演出活动的
资格，伪造合同等，骗取共计5746万余元。

案情

回放

昨日，苏越的女友安
雯到法庭旁听。


